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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2013年12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99号公布  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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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维护毛绒纤维市场秩序，保护毛绒纤维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据《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毛绒纤维收购、加工、销售、承储以及质量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毛绒纤维，是指山羊绒、绵羊毛、骆驼绒、牦牛绒、羽绒等。
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所属的专业纤维检验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并列使用时，统称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机构）。
经济和信息化、农牧业、商务、工商行政管理、供销合作社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鼓励和支持绒山羊、细毛羊标准化养殖，推广毛绒纤维标准化生产。
自治区鼓励在毛绒纤维主产区、毛绒纤维交易集散地设立规范的毛绒纤维交易市场。毛绒纤维收购应当坚持以质定价，优质优价的原则。
第六条  自治区实行山羊绒储备制度，山羊绒收购实行政府指导价。
第七条  自治区鼓励毛绒纤维主产区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优质毛绒纤维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毛绒纤维质量违法行为，均有权向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机构检举，接受检举的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二章 质量义务

第九条  绒山羊、细毛羊的饲养者应当在饲养过程中采取措施，防止毛绒纤维污染。
第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毛绒纤维分选工和从事毛绒纤维收购、销售中介活动经纪人的岗位培训。
第十一条  毛绒纤维收购，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按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真实确定毛绒纤维的类别、等级、重量；
（二）按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挑拣、排除毛绒纤维中异性纤维及其他非毛绒纤维物质；
（三）毛绒纤维的水分含量符合国家标准；
（四）收购的毛绒纤维按照类别、等级、型号分别置放，妥善保管；
（五）收购的毛绒纤维按照净毛绒计算公量；
（六）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二条  加工毛绒纤维，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有关技术规范，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备与加工毛绒纤维相适应的检验设备、检验人员、加工机械和场所；
（二）有健全的质量保证制度；    
（三）挑拣、排除毛绒纤维中异性纤维及其他非毛绒纤维物质；
（四）对毛绒纤维按照类别、分等级加工，组批；
（五）加工后的毛绒纤维进行包装并标注标识，标识有中文标明的品种、等级、批次、包号、重量、生产日期、厂名、厂址；标识与毛绒纤维的质量、数量相符；
（六）经过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的毛绒纤维，应当附有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和标志；未经过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的毛绒纤维，应当附有质量凭证，质量凭证应当与实物质量相符；
（七）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其他要求。
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加工设备加工毛绒纤维。
第十三条  批量销售未经过加工的毛绒纤维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建立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二）包装时应当防止异性纤维及其他非毛绒纤维物质混入；
（三）按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确定类别、型号、等级、标识；
（四）经过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的毛绒纤维，应当附有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和标志；未经过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的毛绒纤维，应当附有质量凭证，质量凭证应当与实物质量相符；
（五）按照净毛绒计算公量；
（六）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其他要求。
销售经过加工的毛绒纤维，除应当符合前款要求外，还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五）项要求。
第十四条  承储自治区储备山羊绒应当建立健全储备山羊绒入库质量验收、出库质量检查制度；及时维护和保养承储设施。
入库、出库的自治区储备山羊绒的类别、型号、等级、数量、包装、标识等应当与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相符。
毛绒纤维承储者不得将未经过质量公证检验的山羊绒作为自治区储备山羊绒入库、出库。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冒用质量凭证、标识、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
第十六条  禁止在毛绒纤维收购、加工、销售、承储等经营活动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第三章 质量监督

第十七条  自治区实行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制度。
公证检验，是指专业纤维检验机构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对毛绒纤维的质量、数量进行检验并出具公证检验证书的活动。
第十八条  毛绒纤维经营者向使用毛绒纤维的企业销售毛绒纤维，交易任何一方在交易结算前，可以委托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对所交易的毛绒纤维进行公证检验；经过公证检验的，由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出具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
第十九条  自治区收储入库的储备山羊绒，应当经过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经过公证检验的自治区储备山羊绒，由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粘贴统一规定的公证检验标志。
第二十条  专业纤维检验机构进行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应当执行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出具的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应当真实、客观地反映毛绒纤维的质量、数量。
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的内容应当包括：产品名称、受检单位、批号、包数、检验依据、检验结果、检验单位、检验人员等内容。
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的格式由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制定。
第二十一条  专业毛绒纤维检验机构实施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所需检验费用列入自治区财政预算。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经过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的毛绒纤维组织实施监督抽验。
监督抽验的内容应当包括：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和检验标志是否与实物相符；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实施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是否客观、公正、及时。
监督抽验所需样品从公证检验的留样中随机抽取，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自抽取样品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检验结论。
第二十三条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机构对毛绒纤维公证检验以外的毛绒纤维实施质量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可以在毛绒纤维收购、加工、销售、承储的现场进行。
监督检查的内容应当包括：毛绒纤维质量、数量和包装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毛绒纤维标识以及质量凭证是否与实物相符等。
第二十四条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机构对涉嫌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收购、加工、销售、承储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与涉嫌从事违反本办法经营活动的有关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单据、帐簿以及其他资料；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五条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机构开展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检查时，应当做好质量监督检查记录，建立毛绒纤维企业质量档案。   
第二十六条  根据监督检查的需要，可以由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对毛绒纤维质量进行检验，检验所需样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标准，从收购、加工、销售、承储的毛绒纤维中随机抽取，并应当自抽取样品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检验结论。
第二十七条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将监督检查时抽取的样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退还给毛绒纤维经营者。
第二十八条  毛绒纤维收购、加工、销售、承储企业及其相关人员应当配合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实施的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检查，不得拒绝、阻挠，不得隐匿、谎报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 毛绒纤维生产者、经营者、使用毛绒纤维的企业对依照本办法进行的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和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检查中实施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五日内向自治区专业纤维检验机构或者国家专业纤维检验部门申请复检；自治区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复检结论，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机构依照《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一条  专业纤维检验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不执行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技术规范或者时间要求，或者出具的毛绒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不真实、不客观的，由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对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专业纤维检验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收取公证检验费用的，由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退回所收取的公证检验费用；对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专业纤维检验机构未实施公证检验而编造、出具公证检验书或者粘贴公证检验标志，由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批量，是指羊毛为1000千克以上；绒类为25千克以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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